上海外国语大学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申请表（试行）
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制定）

 申请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1、 申请人
基本信息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
	通讯地址
	

	
	有效证件类型及号码
	

	
	注：如申请人为未成年人，应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，并需提供监护关系证明。

	二、申请事项
	请在下列申请事项中勾选所需：

☐ 查阅本人个人信息
☐ 复制本人个人信息
☐ 携带本人个人信息
☐ 转移本人个人信息至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
☐ 更正本人个人信息
☐ 补充本人个人信息
☐ 撤回已作出的授权同意

	三、申请事由与说明
	（请申请人详细说明申请的具体情况，例如需更正/补充的具体内容、需转移至的接收方信息、撤回同意涉及的业务场景等）


	四、附件材料
	（请勾选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）

☐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
☐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（如适用）
☐ 相关证明材料（如监护关系证明、业务合同等）

	五、承诺与签字
	本人（或代理人）承诺所填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承担因虚假信息造成的法律责任。


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
代理人签字（如适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六、个人信息
	序号
	信息项
	内容及说明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七、处理者受理情况（由处理者填写）
	受理日期
	
	经办人
	

	
	审核意见：

	
	处理结果：


	
	             反馈日期：


说明：
1.本申请表用于个人信息主体依法行使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四十五条至第四十九条等条款规定的权利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在收到申请后及时予以处理，并在法定时限内答复。
